附件2

招引高校毕业生“510+行动计划”
[bookmark: _GoBack]就业补贴操作办法

一、申请对象
对毕业2年内新来温中小微企业就业、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在同一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2个月且工资收入（以同期社保缴费基数为准）低于全省上年度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加权平均工资的高校毕业生，按本科生、专科生，分别给予1万元、0.5万元就业补贴。
二、条件审核标准
（一）新（首次）来温工作要求。须为2025年7月1日后首次来温入职工作（以企业养老保险为首要判断标准，养老保险缴纳地按规定不在温州的，以失业、医疗为判断标准）。
    （二）用人单位要求。1.用人单位性质须是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2.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2011〕300号）、《国家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5〕309号）等有关规定执行。3.高校毕业生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派遣就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用工企业注册地均需在温州市域范围内，且均需符合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4.分公司（分行）的企业划型不单独判断，以其所属的总公司（总行）的企业划型为准。
（三）毕业时间要求。对象须为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判定方式为“符合补贴条件的首月-毕业证书取得月份”≤24。高校毕业生首次来温中小微企业入职工作时间早于毕业时间，享受时间从毕业证书标注的毕业时间次月1日起计算。
（四）毕业身份要求。应为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全日制”要求全脱产就读，以实际情况为准，毕业生证书载明类别、学信网查询结果、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认证等为辅助证明材料。国（境）外高校毕业生学历需经国家教育部服务中心认证。技工院校高级工班、特殊教育院校职业类毕业生按大专生落实待遇，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按本科生落实待遇。
（五）其他说明。2025年7月1日前来温就业的，按原政策执行。已按相关程序确定支持（包括有连续年限、符合条件但未兑现完毕）的项目，按原政策兑现。尚未申请的，申请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31日，逾期不予受理。除此之外新申请的奖补项目，按本政策执行。
（六）其他要求。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不纳入本细则所定义的补贴对象范畴。
三、申领流程
（一）个人申请
个人PC端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http://www.zjzwfw.gov.cn/）或手机登录浙里办APP，搜索“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申领”，根据社保参保地选择辖区，并按照提示填报。所有非系统自动读取的上传材料均需单位作真实性校核并盖单位公章。申请人需提供以下材料：1.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申请表；2.单位年报等证明企业划型的材料；3.高等学校毕业证书；4.其他证明材料。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派遣就业，申请人需提供派遣协议和劳动合同。本人学历与系统自动读取相关学历信息不一致的，需上传毕业证书和学信网学历等证明材料：1.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书和学信网认证的学历证明（www.chsi.com.cn）；2.技工院校的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书；3.留学回国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zwfw.cscse.edu.cn)。
（二）资格审核
市县两级对应审核部门查核以下内容：1.提供的材料是否完整；2.填写的信息是否一致。对申报人员填报错误的办件，应予以退回处理，并要求其重新填报。市本级由市人力社保局就业创业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审核。各县（市、区）由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指定科室负责审核。
（三）发放补贴
1．申请对象须在符合补贴申请条件次月至符合补贴申请条件次年底完成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2．就业补贴享受期限为自符合条件首月起36个月内，享受月份累计不超过24个月。就业补贴分2次发放，申请人在同一单位每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2个月可申请1期补贴，每次拨付金额为补贴总额的50%，超过部分不足12个月的不予补贴。人才享受政策期间，用人单位发生跨县（市、区）变化等情况的，按兑现时间节点确定隶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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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补贴负责单位与咨询电话
 
	所属区域
	联系部门
	联系方式

	市本级
	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0577-89090326

	鹿城区
	区就业服务中心
	0577-88129822

	龙湾区
	区人力社保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中心
	0577-86966769

	瓯海区
	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0577-88520579

	洞头区
	区就业创业管理服务中心
	0577-63483920

	乐清市
	市人社局市就业管理处
	0577-61520078

	瑞安市
	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0577-65611793

	永嘉县
	县人力社保局就创中心
	0577-57999906

	文成县
	县人力社保局就创服务中心
	0577-59026853

	平阳县
	县人社局就业处
	0577-59885167

	泰顺县
	县人力社保局
	0577-67583064

	苍南县
	县就业人才开发科
	0577-68680318

	龙港市
	市社会事业局
	0577-599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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